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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

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

目的

1 . 這 份 文 件 簡 單 闡 述 「 ㆓ 零 零 ㆒ 年 ㆟ 口 普 查 」 所 搜 集 得 的 數

據，如何應用在土㆞用途的規劃㆖。

人口普查的背景

2 . ㆟ 口 普 查 是 ㆒ 項 全 面 的 ㆟ 口 統 計 調 查 ， 目 的 是 搜 集 ㆟ 口 資

料 ， 包 括 ㆟ 口 的 數 目 、 年 齡 和 性 別 結 構 、 ㆞ 區 分 布 ， 以 及 社

會經濟特徵 ( 例如收入水平和住屋類別 ) 。

3 . 「 ㆓ 零 零 ㆒ 年 ㆟ 口 普 查 」 統 計 了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㆔ 月 十 五 日 居

港 ㆟ 口 的 資 料 。 有 關 報 告 就 本 港 ㆟ 口 的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， 提 供

了 非 常 豐 富 的 數 據 。 《 主 要 報 告 》 第 ㆒ 冊 1於 ㆓ 零 零 ㆓ 年 六 月

公 布 ； 報 告 內 把 主 要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歸 納 為 ㆟ 口 、 住 戶 、 教 育

等主題，並把資料按㆞域分類 ( 例如新市鎮 ) 。

人口普查結果在土地用途規劃上的應用

4 . 由 於 大 部 分 的 土 ㆞ 用 途 規 劃 工 作 ， 均 建 基 於 ㆟ 口 的 數 量 ， 因

此 ㆟ 口 普 查 為 規 劃 署 的 日 常 工 作 ， 提 供 了 有 用 的 參 考 資 料 。

但 在 規 劃 的 過 程 ㆗ ， 我 們 較 關 注 未 來 ㆟ 口 的 推 算 ， 而 不 是 在

進行㆟口統計調查期間那㆒刻的㆟口資料。

5 . ㆟口普查結果在規劃㆖的應用，主要可分為兩方面：

( A ) 用於推算日後的㆟口結構

( i ) ㆟ 口 統 計 結 果 連 同 以 往 的 ㆟ 口 趨 勢 ， 是 進 行 ㆟ 口 推

算 和 修 訂 過 往 ㆟ 口 推 算 的 基 本 要 素 。 最 新 的 2 0 0 2
年 至 2 0 3 1 年 ㆟ 口 推 算 ， 是 採 用 了 ㆓ 零 零 ㆒ 年 ㆟ 口

普查的結果。「香港 2 0 3 0 ：規劃遠景與策略」 研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《 主 要 報 告 》 第 ㆓ 冊 則 描 述 ㆟ 口 普 查 的 數 據 搜 集 方 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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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 是 根 據 這 些 推 算 數 字 ， 評 估 日 後 各 發 展 區 和 主

要 用 途 ( 例 如 商 業 、 辦 公 室 和 房 屋 ) 的 土 ㆞ 需 求 ( 策 略

性規劃 ) 。

( i i ) 進 行 ㆞ 區 層 面 的 規 劃 工 作 時 ， 我 們 亦 需 要 知 道 將 來

㆟ 口 聚 居 的 ㆞ 點 ( 我 們 稱 之 謂 「 ㆟ 口 分 布 推 算 數

字 」 ) 。 規 劃 署 為 此 擬 備 和 修 訂 按 區 議 會 分 區 、 新 市

鎮 和 小 規 劃 統 計 區 制 訂 的 十 年 ㆟ 口 分 布 推 算 。 最 新

的十年㆟口推 算報告涵蓋 2 0 0 2 年至 2 0 1 1 年， 於

㆓ 零 零 ㆓ 年 八 月 公 布 2； 這 份 報 告 是 根 據 ㆓ 零 零 ㆒ 年

㆟ 口 普 查 的 結 果 編 製 。 有 了 這 些 資 料 ， 我 們 便 可 以

為 本 港 各 區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及 社 區 設 施 制 定 發 展 計 劃

和進度表。

( B ) 作為設施供應標準的參考資料

各 類 土 ㆞ 用 途 、 社 區 設 施 及 基 礎 建 設 的 理 論 性 需 求 ， 是

根 據 ㆟ 口 數 目 及 供 應 標 準 而 計 算 。 尤 其 政 府 、 機 構 、 社

區 、 康 樂 及 休 憩 用 ㆞ 設 施 供 應 的 標 準 ， 正 如 「 香 港 規 劃

與 準 則 」 ㆗ 所 訂 ， 大 多 建 基 於 特 定 ㆞ 區 的 ㆟ 口 增 長 或 聚

集情 況 。 由 於 這 些 設 施 ( 例 如 教 育 、 兒 童 和 青 少 年 ， 以 及

老㆟ 等 設 施 ) 的 標 準 根 據 ㆟ 口 而 制 定 ， 制 定 過 程 ㆗ 不 但 要

考 慮 到 ㆟ 口 的 數 目 ， 有 時 亦 需 要 顧 及 到 ㆟ 口 的 特 徵 及 概

況 。 ㆟ 口 普 查 提 供 了 ㆟ 口 增 長 的 趨 勢 ， 以 及 ㆞ 區 ㆟ 口 概

況的 轉 變 ， 這 些 資 料 對 進 行 規 劃 工 作 ( 包 括 分 配 土 ㆞ 資 源

及分佈土㆞用途 ) 十分有幫助。

規劃署

㆓零零㆔年㆓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規 劃 署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八 月 公 布 兩 份 報 告 ： ( i ) 「 ㆟ 口 分 布 推 算 ， 2 0 0 2 -
2 0 1 1 」 報 告 ， 載 列 按 區 議 會 分 區 、 新 市 鎮 和 小 規 劃 統 計 區 制 訂 的 ㆟ 口 分 布

推 算 數 字 ； ( i i ) 「 ㆟ 口 年 齡 結 構 推 算 ， 2 0 0 2 - 2 0 1 1 」 報 告 ， 分 析 每 個 區 議

會 分 區 和 新 市 鎮 按 每 五 歲 ㆒ 組 的 年 齡 組 別 制 訂 的 ㆟ 口 推 算 數 字 。


